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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教署职员住所的管理 

 
撮要及主要审计结果 

 
 

引言 

 

A. 惩教署负责为所有被法庭押交或判处刑罚的人士，或为根据《入境条例》而

被扣留的人士，提供安全及符合人道的羁押服务。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惩教署管理29 间院所。为确保有足够人手执行职务，以及应付不同程度的紧急事

故，惩教署会在院所邻近范围内，为职员提供部门宿舍及营房式住所。截至二零零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教署共有2 827 个部门宿舍及3 523个营房式住所的宿位，

位于本港不同地区(第1.1 至1.5 段)。 
 
帐目审查 

 

B. 审计署已对惩教署职员住所的管理进行审查(第1.6段)。主要审查结果撮述于

下文C 至H 段。 

 

部门宿舍的管理 

 

C. 有需要检讨院所挂钩宿舍的使用情况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

教署共有114个与院所挂钩的部门宿舍不被归类为职位需要宿舍或工作需要宿舍。该

等院所挂钩宿舍指定编配予惩教署担任特定职位的人员。惩教署的院所挂钩宿舍实

质上与其他纪律部队部门的职位需要宿舍相同。然而，惩教署的院所挂钩宿舍并没

有被纳入保安局一九九七年的职位需要宿舍检讨范围内。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其他纪律部队部门合共只有48 个职位需要宿舍，而惩教署则有114 个院所

挂钩宿舍。由于本港公共交通网络发展迅速，审计署认为，向职员提供职位需要宿

舍或院所挂钩宿舍，以确保他们能到场处理紧急个案的需要已告减少。惩教署须重

新评估对院所挂钩宿舍的整体需求，以确保能合乎经济原则及有效地使用这些宿舍

(第2.1至2.7段)。 

 

D. 编配工作需要宿舍予惩教署文职人员  根据《政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

例》，只有过剩的工作需要宿舍，在获得政府产业署署长批准后，方可重新定为一

般宿舍，并编配予部门内有意入住的人员。然而，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惩教署未经政府产业署署长批准，便把48 个工作需要宿舍(即46 个政府所拥有的宿

舍及两个租用的宿舍) 编配予该署的文职人员。该48个工作需要宿舍的每年租金(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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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估计租金) 为519万元。审计署认为，惩教署把工作需要宿舍编配予文职人员的做

法，并不符合《政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例》的规定(第2.12 及2.15 至2.17 段)。 

 

E. 超额提供的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 惩教署为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

的主任级人员，提供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由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改变用途而

成)。然而，该等宿舍主要是用作休息的地方。所有其他纪律部队部门只会为辖

下职员提供营房式住所或夜间当值室，这种做法有别于惩教署。自二零零一年实行

留宿候命制度后，须通宵候召的惩教署主任级人员数目大幅下降。截至二零零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只有198 名惩教署人员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审计署采用

政府产业署的面积标准来评估惩教署主任级人员对留宿住所的需求。审计署发现，

如所有惩教署主任级人员只获提供营房式住所，便最少有16 468 平方米单身主任

宿舍及共用宿舍是超额提供的。这些超额提供的地方的每年租金(包括估计租金) 为

1,593 万元。审计署认为，惩教署有需要审慎检讨该署为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

的人员提供这类宿舍的做法(第2.21 至2.29 段)。 

 

F. 有需要检讨工作需要宿舍的使用情况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惩教

署的2 713 个工作需要宿舍中，有413 个(15%) 是空置的(第2.33 段)。审计署注

意到： 

 

(a) 自一九九五年年中，惩教署在未获得改善、翻新或拆卸的批准至少两年

前，便开始抽起荔枝角收押所A 至E 座的空置宿舍(截至二零零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合共109 个) 不予编配。此外，尽管惩教署已在一九九八年

十二月征求政府产业署署长赞同拆卸该五座宿舍，1998–99 至2001–02年

度期间，有关方面仍为该五座宿舍支付370 万元的翻新及维修工程费用。

审计署对于是否需要在获准进行改善、翻新或拆卸工程前，抽起空置的

工作需要宿舍不予编配，以及是否需要继续进行翻新和维修工程有所保

留。该140 个空置宿舍每年损失的估计租金总额为4,210万元(第 2.36 至

2.42 段)；及 

 

(b) 惩教署亦在未获得腾空工作需要宿舍的通知或更改这些宿舍用途的批准

前，抽起 42 个空置宿舍(位于域多利监狱、赤柱及喜灵洲)不予编配。审

计署认为，在未获得腾空宿舍的通知或未获准更改宿舍的用途前，抽起

空置宿舍不予编配，并不合乎成本效益。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惩教署有 190 个可供编配的宿舍因无人申请，以致空置。审计署认

为，惩教署须定期检讨辖下工作需要宿舍的空置情况，特别是那些长期

无人申请的宿舍(第2.47至2.50段)。 

 
 
 

— vi — 



超额提供的营房式住所 
 
G. 惩教署为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员佐级人员，提供营房式住所。截至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教署提供了21 861 平方米的营房式住所，其中10 673

平方米是由部门宿舍改变用途而成，另有 807 平方米属 16 个租用的物业。根据《政

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例》，为每名惩教署职员提供的营房式住所的面积标准是  
5 平方米。审计署以这个标准来评估惩教署对营房式住所的需求。审计署发现，惩教

署超额提供了4 758 平方米的营房式住所，这些超额提供的地方的每年租金(包括估

计租金)为159 万元。由于有相当多的营房式住所是超额提供的，审计署认为，惩教

署须审慎检讨该署对营房式住所的需求(第3.1至3.7段)。 
 
有需要改善职员住所的管理资讯系统及用途 

 

H. 审计署注意到，惩教署的宿舍数据库并无储存最新的管理资料，以监察辖下

职员住所的使用情况。审计署就惩教署的部门宿舍报表进行的研究显示，惩教署在

二零零二年一月提交政府产业署及保安局的部分资料并不准确。为确保惩教署的管

理人员有准确及最新的管理资料，以监察辖下职员住所的使用情况，审计署认为，

惩教署须改善其管理资讯系统。(第4.1至4.7段)。 
 
审计署的建议 

 

I. 审计署提出以下主要建议，认为惩教署署长应： 
 

部门宿舍的管理 
 

(a) 确保院所挂钩宿舍能被纳入职位需要宿舍日后的检讨范围内(第2.8(a)段)； 

 

(b) 征询保安局局长的意见，重新评估将惩教署部门宿舍指定编配予担任特

定职位人员的需要(第2.8(c)段)； 

 

(c) 审慎检讨编配工作需要宿舍的资格准则，以确保这类宿舍的编配符合

《政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例》的规定(第2.18(a)段)； 

 

(d) 把由文职人员占用的工作需要宿舍，重新编配予合资格的纪律人员

(第2.18(b)段)； 

 

(e) 征询保安局局长及政府产业署署长的意见，审慎检讨惩教署为须通宵候

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主任级人员提供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做法，

并考虑效法其他纪律部队部门，为这些职员提供营房式住所或夜间当值

室(第2.30(a)及(b)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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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研究把多提供的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地方，改作其他有实益的用

途是否可行(第2.30(c)段)； 

 
(g) 有效地编订腾空工作需要宿舍的时间表，并只在获准进行宿舍的改善、

翻新、拆卸工程或迁置工作后，才抽起空置的工作需要宿舍不予编配

(第2.43(a)段)； 

 

(h) 在决定更改工作需要宿舍日后的用途后，征询建筑署署长的意见，研究

终止或缩减宿舍的翻新／维修工程是否可行，力求节省资源(第2.43(b)

段)； 

 

(i) 就政府所拥有的各座空置率偏高的工作需要宿舍，联同政府产业署署

长，考虑整座宿舍日后的用途(第2.43(c)段)； 
 
超额提供的营房式住所 
 

(j) 征询保安局局长的意见，考虑把一些过剩的营房式住所改装成部门宿

舍，特别是那些由部门宿舍改变用途而成的营房式住所(第3.8(b)段)； 

 

(k) 征询政府产业署署长的意见，研究把政府拥有的过剩的营房式住所改作

其他有实益的用途是否可行(第3.8(c)段)； 

 
有需要改善职员住所的管理资讯系统及用途 
 

(l) 发展一套电脑系统，以收集职员住所的数据，在加以分析后编制成有用

的管理资料(第4.8(a)段)；及 

 

(m) 公布程序，确保个别院所的宿舍主任能及时向惩教署人力资源科提供准

确及最新的职员住所资料，以便更新惩教署的宿舍数据库(第4.8(c)段)。 
 
当局的回应 

 

J. 当局大致同意审计署的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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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部分 ：引言 

 
背景 
 
1.1 惩教署负责为所有被法庭押交或判处刑罚的人士提供安全及符合人道的羁押服务。

惩教署的运作受《监狱条例》(第234章)、《劳教中心条例》(第239章)、《戒毒所条例》(第

244 章)、《教导所条例》(第280 章) 及《精神健康条例》(第136 章) 所管限。惩教署亦负责

为根据《入境条例》(第115 章) 而被扣留的人士提供安全及符合人道的羁押服务。 
 
1.2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教署管理24 间惩教院所，包括14 间监狱、

1间劳教中心、2 间戒毒所、2 间教导所、1 间精神病治疗中心及4 间多用途院所(见附

录A)。除上述惩教院所外，惩教署亦设有1间越南非法入境者羁押中心及4间中途宿舍，

为从监狱、劳教中心、戒毒所或教导所释放而须接受监管的人士提供居所(注1)。 
 
职员住所 

 

1.3 为方便职员执行职务，以及应付不同程度的紧急事故，惩教署须确保惩教院所、

越南非法入境者羁押中心或中途宿舍(下称院所) 邻近范围内均有足够人手。因此，惩教

署主要为属下职员提供以下两类住所： 

 

(a) 部门宿舍 职员会获编配在其工作的院所邻近范围内的部门宿舍。惩教署按

照职员的资格准则，把部门宿舍分为以下类别： 

 

(i) 编配予已婚员佐级人员的已婚初级职员宿舍； 

 

(ii) 编配予已婚主任级人员的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及 

 

(iii) 编配予居所远离所属院所，并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主任级人员

的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见附录B)；及 

 

(b) 营房式住所 营房式住所(见附录B) 属临时性质，供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

务的人员用作休息的地方。 

 

1.4 惩教署人力资源科负责该署职员住所的一切管理事宜。人力资源科宿舍主任与个

别院所的宿舍主任共同负责管理惩教署的部门宿舍及营房式住所，并向政府产业署(产业

署) 及保安局提交部门宿舍报表。 

 

1.5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教署合共管理位于本港不同地区的 2 827 个

部门宿舍及3 523个营房式住所的宿位。 
 
 
 
注1： 这些人士会在过渡适应期间居于中途宿舍。他们在该段期间会获提供频密的辅导和社会服务，藉此

培养公民和道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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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目审查 
 
1.6 基于上述背景，审计署对惩教署职员住所的管理进行审查，目的是研究： 

 

(a) 惩教署在管理职员住所方面的节省程度、效率及效益；及 

 

(b) 有关政府规例是否获得遵从。 
 
审计署发现有若干可予改善之处，并就此提出多项建议。 
 
当局的整体回应 

 

1.7 保安局局长表示，保安局承诺全力支持惩教署积极谋求方法，尽快纠正未如理想

的情况，并在有需要时给予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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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部门宿舍的管理 
 

院所挂钩宿舍的使用情况 

 

院所挂钩宿舍的独特分类 

 

2.1 《政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例》把部门宿舍分为职位需要宿舍、工作需要宿舍及

一般宿舍(见附录C──注2)。一如其他纪律部队部门，惩教署并没有一般宿舍。惩教署

大部分的部门宿舍均为工作需要宿舍，并透过该署的宿舍编配工作(注3) 编配予属下人

员。余下的惩教署部门宿舍指定编配予担任特定职位的人员，以应付该署在运作上的需

要。惩教署把这类部门宿舍与个别院所挂钩(下称院所挂钩宿舍)，是因为该署须定期调配

人员往不同的院所。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的会议上，保安局、公务员事务局、当时的行

政科及惩教署均同意，惩教署指定编配予担任特定职位人员的院所挂钩宿舍所属的类别

应介乎职位需要宿舍及工作需要宿舍之间。 
 
惩教署把院所挂钩宿舍视作职位需要宿舍 

 

2.2 如下文表一所示，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教署共有114 个指定编配予

担任特定职位人员的院所挂钩宿舍。 
 
 
 
 
 
 
 
 
 
 
 
 
 
 
 
 
 
 
 
 
 
 
 
 
 
注2： 在一九九七年一月政府帐目委员会第二十七号报告书中，该委员会表示十分关注部门宿舍在分类及

界定方法方面的不足之处，并促请政府产业署署长从速修订有关的《政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
例》，以澄清该些情况。当是次帐目审查在二零零二年六月完结时，政府产业署署长仍在征询各纪
律部队部门对拟采用的部门宿舍新界定方法的意见。 

注3： 惩教署每年进行两至三次宿舍编配工作，并根据申请人所得的宿舍分数、选择次序及可享级别编配
空置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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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教署的院所挂钩宿舍 
 
特定职位 院所挂钩宿舍数目 

监督及以上职级 34 

负责行动或医院职务的总惩教主任 38 

获派担任值日主管、医院主管或保安主任的高级惩教主任 25 

医生 17 

 ------ 
总计 114 

 ====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2.3 审计署注意到，院所挂钩宿舍实质上与职位需要宿舍相同，这是因为： 

 

(a) 入住院所挂钩宿舍并不影响职员享用公务员房屋福利的资格。自一九八七年

起，当局批准按指示入住院所挂钩宿舍的惩教署人员继续享用其他公务员房

屋福利(注4)，因为他们是为了工作所需而入住院所挂钩宿舍的；及 

 

(b) 院所挂钩宿舍是预留予担任特定职位的人员。这类宿舍毋须透过惩教署的宿

舍编配工作来编配。 

 

2.4 尽管惩教署使用不同的字眼，该署及其他有关部门均视院所挂钩宿舍为职位需要

宿舍。这可从以下审查结果证实： 

 

(a) 纪律部队薪酬及服务条件检讨委员会在一九八八年检讨纪律部队的薪酬及服

务条件时，没有把其他纪律部队部门的职位需要宿舍及惩教署的院所挂钩宿

舍纳入检讨范围内，理由是这两类宿舍并不属于公务员房屋福利； 

 

(b) 库务署署长在一九九六年批准卫生署署长提出让17 名借调至惩教署工作的医

生继续享用其他公务员房屋福利的申请，理由是他们入住的惩教署院所挂钩宿

舍属职位需要宿舍；及 

 

(c) 惩教署在二零零零年向卫生署证实，为获提供惩教署院所挂钩宿舍的医生申

请批准继续享用其他公务员房屋福利时，指定编配予这类人员的惩教署院所

挂钩宿舍可当作职位需要宿舍。 
 
 
 
 
 
注4： 这些房屋福利包括居所资助津贴、自置居所津贴及购屋贷款计划批出的购屋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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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所挂钩宿舍没有被纳入职位需要宿舍的检讨范围内 

 

2.5 为回应当时的财政科对纪律部队的职位需要宿舍需求的关注，保安局局长在一九

九七年三月就这方面的需要进行检讨。惩教署在同年四月回复保安局局长时确认，该署

并没有设立职位需要宿舍。结果，惩教署的院所挂钩宿舍并没有被纳入检讨范围内。 
 
审计署对院所挂钩宿舍的使用情况的意见 

 

2.6 审计署发现，惩教署与其他有关部门均把院所挂钩宿舍及职位需要宿舍视作同一

类的宿舍(见上文第2.4段)。惩教署的院所挂钩宿舍实质上与其他纪律部队部门的职位需

要宿舍相同(见上文第2.3段)。审计署认为，惩教署的院所挂钩宿舍应被纳入保安局一九

九七年的职位需要宿舍检讨范围内。 

 

2.7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其他纪律部队部门(即香港警务

处、消防处及香港海关) 合共只有48个职位需要宿舍，而惩教署则有114个院所挂钩宿舍(见

下文图一)。由于本港公共交通网络发展迅速，审计署认为，向职员提供职位需要宿舍

或院所挂钩宿舍，以确保他们能到场处理紧急个案的需要已告减少。惩教署须重新评估

对院所挂钩宿舍的整体需求，以确保能合乎经济原则及有效地使用这些宿舍。 
 

图一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惩教署的院所挂钩宿舍及 

其他纪律部队部门的职位需要宿舍的数目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附注：其他纪律部队部门的48个职位需要宿舍，仅占惩教署114个院所挂钩宿舍的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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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院所挂钩宿舍的使用情况的建议 

 

2.8 审计署建议惩教署署长应： 

 

(a) 确保院所挂钩宿舍能被纳入职位需要宿舍日后的检讨范围内； 

 

(b) 密切监察惩教署指定编配予担任特定职位人员的部门宿舍的使用情况；及 

 

(c) 征询保安局局长的意见，重新评估将惩教署部门宿舍指定编配予担任特定职

位人员的需要。 
 
当局的回应 

 

2.9 惩教署署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 
 
2.10 保安局局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即应重新评估将惩教署部门宿舍指定编配予担任

特定职位人员的需要。局长表示，保安局会促请惩教署检讨院所挂钩宿舍名单，确保

只有在工作上有实际需要的惩教署人员才入住这些宿舍。 
 
工作需要宿舍的编配 

 

2.11 各部门首长须负责部门宿舍的编配。审计署就惩教署工作需要宿舍的编配进行审

查，结果显示下列欠妥之处： 

 

(a) 惩教署文职人员获编配工作需要宿舍(见下文第2.12至2.16段)；及 

 

(b) 若采用与其他纪律部队部门一致的做法，所有惩教署主任级人员只获提供营

房式住所，惩教署最少超额提供16 468平方米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见下

文第2.21至2.28段)。 
 
编配工作需要宿舍予惩教署文职人员 

 

2.12 根据《政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例》，只有过剩的工作需要宿舍，在获得政府产

业署署长批准后，方可重新定为一般宿舍，并编配予部门内有意入住的人员。此外，为

一般职系人员提供部门宿舍，并非政府的一贯政策，因为除了职位需要宿舍外，所有部

门宿舍均视为公务员房屋福利。然而，审计署注意到，自一九九二年起，惩教署在其宿

舍编配指引中述明，属下文职人员亦可经该署宿舍编配工作申请入住工作需要宿舍，但

他们的申请只在没有收到纪律人员提出申请的情况下，才会获得考虑。 

 

2.13 为确定惩教署有否编配工作需要宿舍予属下文职人员，审计署分析了该署二零零

一年的宿舍编配记录。如下文图二所示，审计署的分析结果显示，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共有48名在各院所及惩教署总部工作的文职人员获编配工作需要宿舍。他

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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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7 名一般职系人员，其中7 人在湾仔的惩教署总部工作；及 
 
(b) 31 名其他文职人员。 

 
图二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获编配工作需要宿舍的惩教署文职人员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注1：这些人员包括8名助理文书主任、4名文书助理、2名打字员、1名办公室助理员、
1名私人秘书及1 名助理物料供应员。 

注2：这些人员包括15名男教师╱女教师、4名助理讲师、4名临床心理学家、2名技工、
1名助理教育主任、1名职业治疗师、1名注册护士、1名主任教师、1名工人及1名
监工。 

 

2.14 编配予惩教署文职人员的工作需要宿舍的地点 审计署进一步分析编配予惩教署

文职人员的48个工作需要宿舍的地点。审计署的分析结果如下文图三所示，这些宿舍大

都位于香港交通便利的地点，只有6 个宿舍位于离岛。审计署发现，在余下的42 个宿舍

中： 

 

(a) 23 个位于赤柱。在这23 个宿舍中，有8 个是在一九九九年建成，以提供更多

已婚初级职员宿舍予惩教署的员佐级人员；及 

 

(b) 19 个位于港岛其他地区、九龙及新界。 

 

2.15 编配予惩教署文职人员的租用工作需要宿舍 审计署注意到，在编配予惩教署文

职人员的48个工作需要宿舍中，有两个宿舍(一个位于杏花邨、另一个位于美孚新邨) 是

由政府以每年39万元的租金租用的。这两个宿舍编配予在港岛一院所工作的两名文职人

员。审计署估计，其余46个政府所拥有的宿舍的每年估计租金总额约为480万元(注5)。 
 
 
注5： 审计署采用产业署在二零零一年的政府宿舍级别检讨的预算租金来计算政府所拥有的宿舍及营房式

住所的估计租金，该计算是假设这些政府物业能在商业巿场上租出而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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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编配予惩教署文职人员的工作需要宿舍的地点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2.16 编配予惩教署文职人员的工作需要宿舍供应短缺 根据惩教署对工作需要宿舍的

需求所进行的检讨，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该署大部分级别的工作需要宿舍

均告短缺，欠缺的数目为1 121个。为确定把工作需要宿舍编配予惩教署文职人员对工作

需要宿舍的短缺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审计署分析了惩教署编配予文职人员的48个工作需要

宿舍的级别(见附录D)。审计署的分析显示，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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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36 个宿舍(包括一个租用的宿舍) 与短缺的工作需要宿舍同级；及 

 

(b) 12 个宿舍(包括一个租用的宿舍) 与超出惩教署所需的工作需要宿舍同级。 

 

然而，这48个宿舍未经政府产业署署长批准重新定为一般宿舍，便编配予惩教署的文职

人员。 
 
审计署对编配工作需要宿舍予惩教署文职人员的意见 

 

2.17 审计署发现，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教署有48个工作需要宿舍编配

予该署的文职人员。这些宿舍大都位于香港交通便利的地点。该48个工作需要宿舍的每

年租金(包括估计租金) 为519 万元(见上文第2.13 至2.15 段)。审计署认为，惩教署把

工作需要宿舍编配予文职人员的做法，并不符合《政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例》的规

定。 
 
审计署对编配工作需要宿舍予惩教署文职人员的建议 

 

2.18 审计署建议惩教署署长应： 

 

(a) 审慎检讨编配工作需要宿舍的资格准则，以确保工作需要宿舍的编配符合

《政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例》的规定； 

 

(b) 把政府所拥有的35个由文职人员占用，并与短缺的工作需要宿舍同级的工作

需要宿舍，重新编配予合资格的纪律人员； 

 

(c) 就11个由政府所拥有，并与超出惩教署所需的工作需要宿舍同级的工作需要

宿舍，征询政府产业署署长的意见，设法把该等宿舍改作其他用途；及 

 

(d) 考虑终止两个租用的工作需要宿舍的租约。 
 
当局的回应 

 

2.19 惩教署署长大致同意审计署的建议。署长表示， 惩教署已采取行动，终止编配予

文职人员的两个租用宿舍的租约。 

 

2.20 保安局局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局长表示，惩教署正积极作出适当安排，要求该

署文职人员迁出有关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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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 
 
2.21 为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人员而设 为确保有足够人手可供快速动员，以

应付晚间紧急事故，惩教署员佐级及主任级人员均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注6)。为

此，惩教署提供： 

 

(a) 营房式住所予员佐级人员；及 

 

(b) 单身主任宿舍或共用宿舍予并非居于派驻工作的院所邻近范围内的主任级人

员，其他惩教署主任级人员只获提供贮物柜及更衣地方。跟其他工作需要宿

舍不同，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并非透过惩教署宿舍编配工作来编配。 

 

1999–2000 至2001–02 年度期间，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维修工程费用平均每年达

140 万元。 

 

2.22 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设计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教署共有

644 名主任级人员，以单人或共用的方式，获编配137 个单身主任宿舍及182 个共用宿

舍。附录E 显示惩教署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面积。审计署注意到： 

 

(a) 单身主任宿舍 单身主任宿舍分为两类。建成独立睡房式宿舍的单身主任宿

舍共有96个，这类宿舍共用公共淋浴室及公共洗手间(见附录Ｆ)。建成独立

住宅单位的单身主任宿舍则共有41个，这类宿舍各自设有睡房、起居室、厨

房、浴室及洗手间(见附录G)。这两类单身主任宿舍的主要分别，是前者的公

用地方仅占总面积的26%，后者的公用地方则占总面积的71% (见附录E)；及 

 

(b) 共用宿舍 全部182个共用宿舍均为独立住宅单位，由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改

变用途而成。中间内页照片一显示大榄惩教所一个共用宿舍的起居室。这类

宿舍的公用地方平均占总面积的63% (见附录E)。 

 

2.23 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主要用作休息或贮物地方 惩教署不把单身主任宿舍及

共用宿舍视作正式的宿舍，理由是该等宿舍只用作安置惩教署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

务的人员。跟其他宿舍的住客不同，由于获编配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人员大部分

另有住所，因此不会居于这些宿舍。这些宿舍主要供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主任

级人员用作休息的地方。审计署在二零零二年二月及三月期间实地视察设于13间院所的

25个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发现部分宿舍主要用作更衣室及贮物地方。中间内页照

片二显示赤柱监狱一个共用宿舍的睡房。 

 

2.24 其他纪律部队部门的做法 在二零零一年年底，所有其他纪律部队部门均没有为

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人员提供单身主任宿舍或共用宿舍。举例来说，审计署注

意到： 
 
 
注6： 担任特定职位的人员每月最多有12个晚上须在晚上八时十五分至翌日早上六时四十五分候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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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自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起，香港警务处(警务处) 的全部180 个单身主任宿舍

已改为见习督察宿舍。至于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主任级及员佐级人

员，警务处只为他们提供营房式住所或夜间当值室(包括贮物柜及更衣地方)；

及 

 

(b) 消防处须通宵候召的人员只获提供营房式住所。 

 

2.25 须通宵候召的需要显著减少 自二零零一年实行留宿候命制度(注7) 后，惩教署就

通宵候召安排作出若干更改。就个别院所而言，只有担任主要职位的人员须通宵候召，

以应付不同程度的紧急事故(注8)。因此，须通宵候召的惩教署主任级人员数目大幅下降

(注9)。根据惩教署所提供的资料，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获提供单身主任

宿舍或共用宿舍的644 名惩教署人员中，只有198 人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 

 

2.26 产业署的面积标准 产业署在评估其他纪律部队部门对营房式住所的需求时所采

用的评估标准，是每名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人员，均获提供五平方米的地方。

未获编配营房式住所的人员，则可获提供一平方米的地方，作放置贮物柜及更衣之用。

二零零一年六月，产业署通知惩教署，该署亦应采用同一标准。 

 

2.27 超额提供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 审计署采用产业署的面积标准来评估惩教署

主任级人员对留宿住所的需求。审计署的分析结果显示，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 

 

(a) 如采用与其他纪律部队部门一致的做法，所有惩教署主任级人员只获提供营

房式住所，最少有 16 468 平方米的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是超额提供的；

及 

 

(b) 在16 468平方米超额提供的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中，有132平方米是租用

的宿舍(见下文第 2.28 段) 。余下的16 336平方米是政府所拥有的宿舍。

审计署估计，政府所拥有的宿舍每年估计租金总额为1,580万元。 

 

2.28 租用的单身主任宿舍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两个位于芝麻湾，面积

共132 平方米的单身主任宿舍，是政府以每年13万元的租金为芝麻湾戒毒所须通宵候召

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人员而租用的。然而，若所有惩教署主任级人员只获提供营房式住所，

位于芝蔴湾的两间院所便有共479平方米的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是超额提供的。 
 
 
 
 
 
 
 
 
注7： 在这制度下，惩教署人员须在锁仓时段内，在各院所内执行留宿候命职务。 

注8： 喜灵洲上的院所、青洲羁押中心及丰力楼须通宵候召的人员数目维持不变。 

注9： 须通宵候召的纪律人员数目，由二零零零年的700人下跌至二零零一年的182人，减幅达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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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署对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意见 

 

2.29 审计署认为，把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特别是设有起居室及厨房的宿舍，主

要供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主任级人员用作休息的地方，并不合乎成本效益。由

于涉及的租金(包括估计租金) 每年达1,593 万元之多，惩教署有需要审慎检讨为须通宵

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人员提供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做法。 

 

审计署对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建议 

 

2.30 审计署建议惩教署署长应： 

 

(a) 征询保安局局长及政府产业署署长的意见，审慎检讨惩教署为须通宵候召或

执行轮班职务的主任级人员提供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做法； 

(b) 考虑效法其他纪律部队部门，为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惩教署人员提

供营房式住所或夜间当值室，以取代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 

(c) 研究把惩教署为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人员多提供的单身主任宿舍及

共用宿舍的地方，改作其他有实益的用途是否可行； 

(d) 考虑终止两个在芝蔴湾的租用宿舍的租约； 

(e) 确保已充分善用政府所拥有的宿舍，才在市场上租用物业，以应付工作需要

宿舍的需求；及 

(f) 监察为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主任级人员提供的留宿住所的使用情况。 
 

当局的回应 

 

2.31 惩教署署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署长表示，惩教署会就个别院所的单身主任宿舍

及共用宿舍的使用情况进行检讨，以确保能合乎经济原则及有效地使用这些宿舍。 

 

2.32 保安局局长同意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使用，仍有可予改善之处。局长表示，

保安局已促请惩教署承诺全面检讨所有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以期确保能妥善及合

乎经济原则地使用这些宿舍。 
 
工作需要宿舍的空置情况 

 

2.33 为确定惩教署工作需要宿舍的使用情况，审计署分析了惩教署二零零一年的空置

宿舍记录(见附录H)。审计署发现，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惩教署的2 713

个工作需要宿舍中，有413个(15%)是空置的。 

 

2.34 审计署进一步分析该413个工作需要宿舍的空置时期。审计署的分析结果显示，截

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有244个工作需要宿舍(59%)已空置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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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工作需要宿舍是透过惩教署的宿舍编配工作来编配的。惩教署每年进行两至三次

宿舍编配工作，以确保尽快把空置的工作需要宿舍编配予合资格的职员。因此，这些宿

舍应可在一年内完成编配。附录I显示工作需要宿舍长期空置的原因。 
 
荔枝角收押所的空置已婚初级职员宿舍及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 

 

2.36 等待改善、翻新或拆卸的宿舍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荔枝角收押所

有七座部门宿舍及一座营房式住所(注10)，而当中共有140个工作需要宿舍﹝即A至E座

有109 个(91%) 宿舍，而G及H 座有31 个(17%) 宿舍﹞是空置的(见附录I)。审计署注意

到，自一九九五年年中，惩教署在未获得改善、翻新或拆卸荔枝角收押所A至E 座的宿

舍的批准至少两年前，便开始抽起该五座的空置宿舍不予编配(见附录J)，详情如下： 

 

(a) 一九九五年八月，当惩教署得悉产业署正考虑改善已婚初级职员宿舍，把两

个单位合并为一个单位，便开始抽起荔枝角收押所D 及E 座空置的宿舍不予

编配。结果，产业署在一九九七年四月告知保安局，该署不会支持改善这些

已婚初级职员宿舍； 

 

(b) 一九九五年九月，当惩教署计划翻新荔枝角收押所A 至C 座的已婚主任级职

员宿舍时(见中间内页照片三)，该署便开始抽起空置的宿舍不予编配。然而，

直到1998–99 年度，这些宿舍才获纳入建筑署的周年翻新计划内(注11)；及 

 

(c) 一九九七年七月，即产业署拒绝支持改善已婚初级职员宿舍之后三个月，惩

教署征求保安局局长在政策上支持增加荔枝角收押所的收容量。一九九八年

十二月，惩教署征求政府产业署署长的赞同，以便在拟议重建计划下，拆卸

荔枝角收押所A 至E 座。尽管该重建计划仍在考虑阶段，惩教署仍继续抽起

有关的已婚初级职员宿舍不予编配。二零零零年九月，拟议重建计划被搁置，

原因是当时惩教署正考虑一个崭新的超级监狱计划(注12)。 

 

2.37 预留给受影响住客的宿舍 自一九九九年一月起，惩教署开始抽起荔枝角收押所

G及H座的空置宿舍，以预留给该收押所A至E座余下的住客(见附录J)。一九九九年五

月，惩教署知会产业署，荔枝角收押所 A 至 E 座余下的住客会迁往赤柱的空置宿舍，并 
 
 
 
 
 
 
 
 
 
注10：A、B、C及H座是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D、E及G座是已婚初级职员宿舍。F座是营房式住所。 

注11：在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期间，惩教署申请翻新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然而，建筑署否决了惩教署
的要求，拒绝把这些宿舍纳入建筑署的周年翻新计划内，原因是该署认为这些宿舍仍能使用。 

注12：惩教署当时正考虑有关把全部现有的收押设施及位于港岛和九龙巿区的院所集中在同一地点的建议
计划。根据这项建议，荔枝角收押所A至E座亦会遭拆卸。当是次帐目审查在二零零二年六月完结
时，有关把这些院所集中在同一地点的事宜仍在谘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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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毋须重置该五座宿舍(注13)。然而，惩教署仍继续抽起该收押所G及H座的空置宿舍

不予编配，以安置该收押所A 至E 座余下的住客。 

 

2.38 荔枝角收押所A至C座的翻新工程 审计署在二零零二年三月实地视察荔枝角收

押所的职员住所时，察觉到该收押所A至C座的外墙刚完成了重新粉饰工程(见中间内页

照片四)。由一九九八年十月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工程承办商获发六份总费用为260 万

元的施工令，以翻新该三座宿舍(见附录K)。审计署注意到： 

 

(a) 一九九八年十月，当发出第一份施工令时，在该三座的36个宿舍中，只有15

个(42%) 有人入住； 

 

(b)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惩教署征求政府产业署署长赞同，以拆卸荔枝角收押所

A至E座(在一九九八年荔枝角收押所重建计划下或二零零零年超级监狱计划

下)。然而，由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工程承办商共获发五

份施工令(总费用为250万元)，以继续进行该收押所A至C座的翻新工程；及 

 

(c) 尽管惩教署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已知会产业署毋须重置荔枝角收押所A 至E 座

(见上文第2.37段)，由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工程承办商仍获

发两份施工令(总费用为66万元)，以继续进行该收押所A至C座的翻新工程。 

 

2.39 荔枝角收押所A 至E 座的维修工程 除了荔枝角收押所A 至C 座的翻新工程费用

外，有关方面还需支付该收押所A 至E 座的维修工程费用，详情如下： 

 

(a) 1999–2000至2001–02年度期间，荔枝角收押所A至E座进行了一般维修工程，

总费用为70 万元；及 

 

(b) 荔枝角收押所B 及C 座的定期维修工程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展开，预算费用

为40 万元。当是次帐目审查在二零零二年六月完结时，该项工程仍在进行

中。 
 
审计署对荔枝角收押所的空置已婚初级职员宿舍及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的意见 

 

2.40 审计署发现，自一九九五年年中，惩教署在未获得改善、翻新或拆卸荔枝角收押

所A至E座的宿舍的批准至少两年前，便开始抽起该五座的空置宿舍(截至二零零一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共有109 个) 不予编配(见上文第2.36段)。审计署认为，在未获批准前，便

抽起空置的工作需要宿舍不予编配，并不合乎成本效益。 

 

2.41 1998–99至2001–02年度期间，荔枝角收押所A至E座的翻新工程费用为260万元，

维修工程费用则为110 万元(即70 万元＋ 40 万元) (见上文第2.38 及2.39 段)。审计署注意

到： 
 
 
注13：这五座宿舍已在二零零二年九月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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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截至一九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荔枝角收押所A 至E 座只有30 名(25%) 住

客；及 
 
(b) 一九九九年五月，惩教署决定拆卸这些宿舍。 

 
审计署对于是否需要重新粉饰荔枝角收押所A 至C 座的外墙，以及继续进行A 至E 座

的翻新和维修工程有所保留。 

 

2.42 根据产业署在二零零一年对宿舍的估值(注14)，审计署估计，荔枝角收押所的140

个空置宿舍(见上文第2.36段) 每年损失的估计租金总额为4,210万元。审计署认为，惩教

署须确保： 

 

(a) 在获准进行改善、翻新或拆卸工程后，才抽起空置的工作需要宿舍不予编配；

及 

 

(b) 工作需要宿舍的维修合乎经济原则及有效益。 
 
审计署对荔枝角收押所的空置已婚初级职员宿舍及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的建议 

 

2.43 审计署建议惩教署署长应： 

 

(a) 有效地编订腾空工作需要宿舍的时间表，并只在获准进行宿舍的改善、翻新、

拆卸工程或迁置工作后，才抽起空置的工作需要宿舍不予编配； 

 

(b) 在决定更改工作需要宿舍日后的用途后，征询建筑署署长的意见，研究终止

或缩减宿舍的翻新╱维修工程是否可行，力求节省资源；及 

 

(c) 就政府所拥有的各座空置率偏高的工作需要宿舍，联同政府产业署署长，考

虑整座宿舍日后的用途。同时，惩教署署长应研究把余下的住客迁往其他空

置宿舍，并关闭整座宿舍是否可行，以及确保尽量把有关宿舍的维修及管理

开支减至最低。 

 

当局的回应 

 

2.44 惩教署署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 

 

2.45 保安局局长原则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局长表示，保安局支持审计署就处理各座

空置率偏高的宿舍所提议的方法。 
 
 
 
 
注14：产业署在二零零一年就所有政府宿舍的级别及租金进行了政府宿舍级别检讨，藉以制定一套明确的

标准及指引，订定宿舍的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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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 建筑署署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即在决定更改宿舍日后的用途后，须以节约为原

则，进行这些宿舍的翻新╱维修工程。 
 
其他院所的空置已婚初级职员宿舍及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 

 

2.47 域多利监狱等待拆卸的宿舍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域多利监狱有35

个等待拆卸的工作需要宿舍被抽起不予编配( 见附录I ) 。审计署注意到，一九九

九年十二月，当产业署要求惩教署提供有关宿舍住客资格的资料，以便拟备住客的搬迁

计划时，惩教署便开始抽起这些宿舍不予编配。结果，产业署要到二零零零年十一月才

通知惩教署须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底前移交宿舍所在的用地。 

 

2.48 计划更改用途的宿舍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教署抽起了七个空置

宿舍(位于赤柱及喜灵洲) 不予编配，原因是该署打算更改这些宿舍的用途(见附录I ──

注15)。然而，惩教署并没有就更改这些宿舍的用途一事，向产业署提出申请。在这七个

宿舍中，有六个被抽起超过两年而不予以编配。 

 

2.49 可供编配但无人申请的宿舍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教署有190个可

供编配的宿舍因无人申请，以致空置(见附录I)。在这些宿舍中，有73个已超过一年无人

申请。审计署注意到，这些宿舍主要是已婚初级职员宿舍。 
 
审计署对其他院所的空置已婚初级职员宿舍及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的意见 

 

2.50 审计署认为，在未获得腾空工作需要宿舍的通知或更改这些宿舍用途的批准前，

抽起空置的工作需要宿舍不予编配(见上文第2.47及2.48段)，并不合乎成本效益。审计

署认为，为尽量善用工作需要宿舍，惩教署须定期检讨辖下宿舍的空置情况，特别是那

些长期无人申请的宿舍(见上文第2.49段)。 

 

审计署对其他院所的空置已婚初级职员宿舍及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的建议 

 

2.51 审计署建议惩教署署长应： 

 

(a) 在获得政府产业署署长同意更改工作需要宿舍的用途后，才抽起有关宿舍不

予编配；及 

 

(b) 征询政府产业署署长的意见，就长期无人申请的空置工作需要宿舍： 

 

(i) 研究改善这些工作需要宿舍的需要及可行性； 
 
 
 
 
 
 
 
注15：惩教署打算把该7个宿舍改为贮物室和营房式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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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探讨那些位于院所运作范围内的宿舍的其他用途；及 
 

(iii) 考虑由其他部门使用那些位于院所运作范围外的宿舍的可行性。 
 
当局的回应 
 
2.52 惩教署署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 
 
2.53 保安局局长原则上同意审计署的建议。局长表示，保安局支持审计署就处理长期

空置宿舍所提议的方法。 
 
2.54 政府产业署署长同意，倘若惩教署及保安局赞成改善有关宿舍，而建筑署又确定

改善工程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改善宿舍是实际的解决办法。署长表示，产业署会协助把

有关宿舍调拨予各纪律部队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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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分 ：营房式住所的管理 

 
营房式住所 

 

营房式住所的可容纳人数及面积 
 
3.1 惩教署为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员佐级人员，提供营房式住所，其内部为

无间隔的房间，当中设有双层牀及贮物柜。如下文图四所示，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惩教署在25 间院所为3 523 名员佐级人员提供总面积为 21 861 平方米的营房式

住所。1999–2000至2001–02年度期间，营房式住所的维修工程费用平均每年达 230 万

元。 
 
 

图四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教署提供的营房式住所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附注：惩教署提供的营房式住所的总面积为21 861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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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 

 

大榄惩教所共用宿舍的起居室 

(参阅第2.22(b)段) 
 
 
 

 
 
 

资料来源：审计署人员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七日拍摄的照片 



照片二 

 

赤柱监狱共用宿舍的睡房 

(参阅第2.23段) 
 
 
 

 
 
 

资料来源：审计署人员在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拍摄的照片 



照片三 
 

荔枝角收押所的空置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 

(参阅第2.36(b)段) 
 
 
 

 
 
 

资料来源：审计署人员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五日拍摄的照片 



照片四 

荔枝角收押所A至C座 

(参阅第2.38段) 
 
 
 

 
 
 

资料来源：审计署人员在二零零二年三月五日拍摄的照片 



产业署的面积标准 
 
3.2 根据《政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例》，为每名惩教署职员提供的营房式住所的

面积标准是五平方米，以作放置睡牀和贮物柜，以及更衣之用。未获编配营房式住所的

人员，则可获提供一平方米的地方，作放置贮物柜及更衣之用。 

 

3.3 产业署认为，为所有惩教署员佐级人员提供营房式住所是多于所需的，因为这些

人员不会在同一时间休息。根据在一更分执行开仓或锁仓职务及在另一更分执行特别职

务所需的人员数目，产业署估计，约45%的院所设定职位可获提供营房式住所。此外，

产业署认为，已获编配邻近其工作院所的宿舍的员佐级人员数目，应从需求中扣除。然

而，审计署注意到，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惩教署为属下员佐级人员提供了

3 523个营房式住所的宿位，占其编制的5 103名人员的69% 。 
 
部门宿舍用作营房式住所 

 

3.4 虽然员佐级人员编制已由一九九二年的5 234 人减至二零零一年的5 103 人，但惩

教署仍继续把部门宿舍用作设有起居室及厨房的营房式住所(注16)。如上文图四所示，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共有368 个已婚初级职员宿舍、2 个已婚主任级职员

宿舍及22 个单身主任宿舍已用作营房式住所。这些由部门宿舍改变用途而成的住所，总

楼面面积为10 673 平方米，占惩教署提供的营房式住所总面积的49% 。 
 
超额提供的营房式住所 

 

3.5 为确定提供营房式住所的整体情况是否合理，审计署把惩教署在二零零一年提供

的这类住所的总面积与产业署的面积标准加以比较，审计署的比较结果显示，截至二零

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a) 惩教署所提供的21 861 平方米营房式住所较其合共需要的17 103平方米多出  
4 758 平方米； 

 

(b) 超额提供的3 951平方米营房式住所位于政府所拥有的处所内。审计署估计，

这些超额提供的地方的每年估计租金总额为70万元；及 

 

(c) 惩教署合共需要的17 103平方米营房式住所，均可由惩教署辖下指定作该用

途的政府所拥有的物业提供，因此，该署无需就此租用其他宿舍(见下文第

3.6段)。 
 
 
 
 
 
 
注16：惩教署的解释是由于两所越南船民羁留中心分别在一九九七年及一九九八年关闭，该等中心的职员

被重行调配到其他院所，导致营房式住所的需求大增。因此，惩教署要把部分空置宿舍用作营房式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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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屿山的营房式住所 
 
3.6 审计署亦注意到，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提供给在芝蔴湾惩教所和芝

蔴湾戒毒所工作的235名合资格职员的营房式住所总面积为1 841平方米，其中 807 平方

米属于16个大屿山的租用物业，每年的租金总额为89万元。由于这 235 名职员所需的地

方面积仅为788平方米，因此上述两间院所超额提供的总面积为1 053平方米。 
 
审计署对营房式住所的意见 

 

3.7 审计署认为，把设有起居室及厨房的宿舍用作营房式住所，并不合乎成本效益。

由于有相当多的营房式住所是超额提供的(见上文第3.5及3.6段)，审计署认为，惩教署

须审慎检讨该署对营房式住所的需求，特别是那些由部门宿舍改变用途而成的营房式住

所。 
 
审计署对营房式住所的建议 

 

3.8 为确保惩教署辖下营房式住所得到善用，审计署建议惩教署署长应： 

 

(a) 审慎检讨惩教署对营房式住所的需求； 

 

(b) 鉴于惩教署部门宿舍的整体供应短缺(见上文第2.16段)，征询保安局局长的

意见，考虑把一些过剩的营房式住所改装成部门宿舍，特别是那些由部门宿

舍改变用途而成的营房式住所； 

 

(c) 征询政府产业署署长的意见，研究把政府拥有的过剩的营房式住所改作其他

有实益的用途是否可行；及 

 

(d) 考虑引用租约内的终止条款，终止16 个位于大屿山的租用物业的租约。 

 

当局的回应 

 

3.9 惩教署署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署长表示，惩教署会就个别院所对营房式住所的

需求进行检讨。 

 

3.10 保安局局长同意，惩教署应检讨对营房式住所的需求，并善用这类住所，使多出

的地方可改作其他合适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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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部分 ：职员住所的管理资料及用途 

 
惩教署的宿舍数据库 
 
部门宿舍 

 

4.1 自一九九三年以来，惩教署把部门宿舍的资料储存在电脑化数据库内(下称宿舍数

据库)。该等宿舍包括已婚初级职员宿舍、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

舍。审计署注意到，惩教署把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管理工作下放予个别院所。然

而，惩教署并没有足够的部门宿舍管理资料，这是因为： 

 

(a) 宿舍数据库主要是在行政上，作联络宿舍住客之用。宿舍数据库并无储存基

本资料，如惩教署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面积及住客人数，以监察部门宿

舍的使用情况；及 

 

(b) 宿舍数据库并没有不时更新，因为个别院所没有迅速地向惩教署人力资源科

汇报宿舍资料的更改。 
 
营房式住所 

 

4.2 惩教署亦把营房式住所的管理工作下放予个别院所。惩教署没有任何有关营房式

住所的资料，如面积及住客人数。审计署注意到，二零零一年四月，当产业署要求各政

府部门提供营房式住所地点、面积及可容纳人数的资料后，惩教署人力资源科才开始向

个别院所收集有关资料。二零零二年五月，惩教署集合所有资料，并向产业署提交报表。 
 
提交产业署及保安局的报表 

 

4.3 部门首长必须向产业署提交部门宿舍报表。空置超过两个月的部门宿舍每月报表

及由不合资格人士入住的部门宿舍每月报表，必须在每月首14天内提交产业署。此外，

纪律部队部门须就其部门宿舍的供求情况，向保安局提交每月报表。 

 

4.4 审计署就惩教署的报表进行的研究显示，惩教署没有一套有系统的方法分析部门

宿舍的使用情况。审计署亦注意到，惩教署在二零零二年一月提交产业署及保安局的部

分资料并不准确。举例来说，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a) 空置宿舍总数应为424个，而非提交产业署的报表所述的345个；及 

 

(b) 已获提供其他房屋福利的员佐级人员数目应为528人，而非提交保安局的报表

所述的793人。 
 
当是次帐目审查在二零零二年六月完结时，该等不准确的资料仍未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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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院所更改部门宿舍的用途 
 
4.5 审计署在是次帐目审查期间，发现东头惩教所在未有知会惩教署人力资源科和未

经政府产业署署长批准的情况下，把四个已婚初级职员宿舍用作营房式住所。结果，这

四个已婚初级职员宿舍在惩教署提交产业署的报表内申报为空置宿舍。 
 
审计署对职员住所的管理资料及用途的意见 

 

4.6 由于惩教署并没有辖下部门宿舍及营房式住所的使用情况的最新管理资料(见上文

第4.1、4.2、4.4及4.5段)，该署管理人员对辖下职员住所的使用情况所知不多。欠缺这

些资料，惩教署便难以密切监察职员住所的使用情况。 

 

4.7 为确保惩教署的管理人员有准确及最新的管理资料，以监察辖下职员住所的使用

情况，审计署认为，惩教署须改善其管理资讯系统。惩教署一旦发现提交产业署和保安

局的报表内有任何不准确之处，亦须迅速予以更正。 
 
审计署对职员住所的管理资料及用途的建议 

 

4.8 审计署建议惩教署署长应： 

 

(a) 发展一套电脑系统，以收集职员住所的数据，在加以分析后编制成有用的管

理资料，以便有效监察惩教署个别院所的职员住所的使用情况； 

 

(b) 为惩教署的管理人员制定指引，定期检讨个别院所的职员住所的使用情况； 

 

(c) 公布程序，确保个别院所的宿舍主任能及时向惩教署人力资源科提供准确及

最新的职员住所资料，以便更新惩教署的宿舍资数据；及 

 

(d) 确保惩教署提交产业署和保安局的报表所载资料准确无误，一旦发现报表内

有任何错误资料，应迅速提交修订报表。 
 
当局的回应 

 

4.9 惩教署署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 

 

4.10 保安局局长同意审计署的建议。局长表示，保安局全力支持惩教署提升管理资讯

系统的计划，以回应审计署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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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参阅第1.2段)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由惩教署管理的院所 
 
院所 人口 

(I) 惩教院所  
(a) 监狱  

芝蔴湾惩教所 632 

喜灵洲惩教所 611 

励新惩教所 207 

罗湖惩教所 156 

马坑监狱 181 

埔坪监狱 632 

白沙湾惩教所 441 

壁屋监狱 578 

石壁监狱 672 

赤柱监狱 1 919 

大榄惩教所 605 

塘福中心 336 

东头惩教所 587 

域多利监狱 594 

(b) 劳教中心  
沙咀劳教中心 269 

(c) 戒毒所  

芝蔴湾戒毒所 192 

喜灵洲戒毒所 455 

(d) 教导所  
歌连臣角惩教所 163 

励敬教导所 174 

(e) 精神病治疗中心  
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 240 

(f) 多用途院所  
荔枝角收押所 1 236 

壁屋惩教所 285 

大榄女惩教所 587 

大潭峡惩教所 301 

(II) 越南非法入境者羁押中心  
青洲羁押中心(注)  

(III) 中途宿舍  
紫荆楼 24 

新生之家 30 

百勤楼 24 

丰力楼 120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注：这所羁押中心已于二零零二年七月停止运作。  



附录B 

(参阅第1.3(a)(iii)及(b)段) 
 
 

为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人员提供的住所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附录C 

(参阅第2.1段) 

 

部门宿舍的分类 
 

《政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例》把部门宿舍分为三类，即： 
 
(a) 职位需要宿舍 这类宿舍由部门指定，并经政府产业署署长批准，供因为担任特定

职位而必须在工作地点或附近居住的人员入住。《公务员事务规例》第809(1)(c)(i)条

规定，如职员按其所属部门指示入住职位需要宿舍，库务署署长或公务员事务局局

长可批准该人员或其配偶同时享用其他公务员房屋福利； 

 

(b) 工作需要宿舍 这类宿舍为特定政策或工作需要而提供，其中包括在资源许可的情

况下，为纪律部队员佐级已婚人员及等同督察和警司职级的已婚人员提供的宿舍；

及 

 

(c) 一般宿舍 这类宿舍是指目前在工作上并无需要，并在政府产业署署长同意下由部

门保留的宿舍。这类宿舍应按计分制编配予部门内任何有意入住的人员。 
 
 
 
 
 
 
 
资料来源：《政府产业管理及有关事务规例》及《公务员事务规例》 



附录D 

(参阅第2.16段)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编配予文职人员的工作需要宿舍 
 

宿舍级别╱院所 

过剩／(短缺) 

宿舍数目 

编配予文职人员 

的宿舍数目 

(a) 已婚初级职员宿舍   

H (784) 19 (注2) 

I (8) 1 (注2) 

J 73 1 (注3) 

(b) 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   

C 13 1 (注3) 

CD (56) 2 (注2) 

D (18) 8 (注2) 

E 8 3 (注3) 

F 33 6 (注3) 

G (7) 4 (注2) 

(c) 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注1)   

芝蔴湾戒毒所 (13) 1 (注2) 

石壁监狱 10 1 (注3) 

域多利监狱 (2) 1 (注2) 

  ---- 
 总计 48 
  ===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注1： 由于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是提供予个别院所须通宵候召或执行轮班职务的人员，故评估这方面
的需求是以每间院所为基准的。 

注2： 共有36个编配予惩教署文职人员的工作需要宿舍(包括一个租用的宿舍)，与短缺的工作需要宿舍同
级。 

注3： 共有12个编配予惩教署文职人员的工作需要宿舍(包括一个租用的宿舍)，与过剩的工作需要宿舍同
级。 



附录E 

(参阅第2.22段)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的面积 
 
   

宿舍楼面面积 

 
宿舍类别 

宿舍 

数目 

住客 

人数 

(注1) 

 

睡房面积 

 

公用地方面积 

(注2) 

 

总计 

   (平方米) (%) (平方米) (%) (平方米) 

单身主任宿舍        

共用公共淋浴室及 
公共洗手间的宿舍 

96 121 1 185 74% 417 26% 1 602 

独立住宅单位 41 68 776 29% 1 917 71% 2 693 

共用宿舍        

独立住宅单位 182 455 6 276 37% 10 483 63% 16 759 

 ------ ------ --------  ----------  ---------- 
总计 319 644 8 237  12 817  21 054 
 ==== ==== =====  ======  ======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注1： 部分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以共用方式编配。 

注2： 公用地方包括起居室、厨房、浴室，以及贮物室和工人房(如适用)。 



附录F 

(参阅第2.22(a)段) 

 

独立睡房式 

单身主任宿舍的平面图示例 
 
 

 
 
 

比例：1：220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附注：这是荔枝角收押所H座其中一楼层十个单身主任宿舍的平面图。这些单身主任宿舍(每个面积为
12 平方米) 共用一个公共淋浴室(9平方米) 及一个公共洗手间(9平方米)。 



附录G 

(参阅第2.22(a)段) 
 

建成独立住宅单位 

的单身主任宿舍的平面图示例 
 
 

 
 
 
比例：1：66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附注：这是在大屿山的一个单身主任宿舍的平面图，宿舍的总面积为39平方米。 



附录H 

(参阅第2.33段)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惩教署的空置宿舍 
 

宿舍类别 宿舍总数 空置宿舍数目 宿舍空置率 

 

(a) (b) 

(b) 

(c) = ── X 100% 

(a) 

已婚初级职员宿舍 2 076 328 16% 

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 318 58 18% 

单身主任宿舍及共用宿舍 319 27 8% 

 -------- -----  
总计 2 713 413 15% 

 ===== ===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附录I 

(参阅第2.35、2.36、 

2.47、2.48及2.49段) 

 

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惩教署的工作需要宿舍空置的原因 
 

空置原因 按下述空置时期划分的宿舍数目  
 不足 

一年 

一至 

两年 

两至 

三年 

三至 

四年 

四至 

五年 

超过 

五年 

 

总计 

荔枝角收押所的空置已婚 

初级职员宿舍及已婚主任级 

职员宿舍 

       

等待改善、翻新或拆卸 
── A 至E 座 

3 14 6 29 22 35 109 

预留给受影响住客 
── G 及H 座 

11 9 11 ─ ─ ─ 31 

 ------ ------ ------ ------ ------ ------ ------ 
小计 14 23 17 29 22 35 140 

其他的空置已婚初级职员宿舍 

及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 
       

等待拆卸──域多利监狱 19 8 7 1 ─ ─ 35 

计划更改用途 1 ─ 3 3 ─ ─ 7 

可供编配但无人申请(注1) 117 33 33 4 1 2 190 

进行修葺工程(注2) 1 2 1 ─ 1 ─ 5 

已在二零零一年编配并 
将在二零零二年入住 

─ ─ 2 ─ ─ ─ 2 

将在二零零二年停止租用 7 ─ ─ ─ ─ ─ 7 
 ------ ------ ------ ------ ------ ------ ------ 

小计 145 43 46 8 2 2 246 

空置的单身主任宿舍及 

共用宿舍 
       

无人入住 6 10 1 ─ ─ 2 19 

等待修葺(注3) 4 ─ 2 1 ─ ─ 7 

进行修葺工程(注4) ─ ─ 1 ─ ─ ─ 1 
 ------ ------ ------ ------ ------ ------ ------ 

小计 10 10 4 1 ─ 2 27 
 ------ ------ ------ ------ ------ ------ ------ 

总计 169 76 67 38 24 39 413 
 ==== ==== ==== ==== ==== ==== ==== 

百分率 41% 19% 16% 9% 6% 9% 100%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注1： 有73 个宿舍超过一年无人申请。 

注2： 这些宿舍因屋顶漏水及渠道淤塞等问题而间歇进行修葺工程。 

注3： 当局发现大榄女惩教所宿舍的地板失修。于二零零一年获批准在二零零二年展开这些宿舍的翻新工
程。 

注4： 这些宿舍的翻新工程因工程承办商的失责行为而暂时中断。 



附录J 

(参阅第2.36及2.37段) 

 

有关抽起荔枝角收押所空置宿舍不予编配的大事年表 
 

年份  

A 至C 座 

(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 

D 及E 座 

(已婚初级职员宿舍) 

G 座(已婚初级 

职员宿舍) 及H 座 

(已婚主任级职员宿舍) 

1995 �惩教署抽起这些宿舍

不予编配，原因是该

署计划翻新这些宿

舍。 

�惩教署抽起这些宿舍

不予编配，原因是该

署知悉产业署正考虑

改善这些宿舍。 

 

1996 
�建筑署否决了惩教署

翻新这些宿舍的要

求，原因是该署认为

这些宿舍仍能使用。 

  

1997 

 

 �产业署不支持改善这

些宿舍。 
 

    

1998  �惩教署征求政府产业署署长赞

同拆卸A 至E 座。 
 

1999  
�惩教署知会产业署， A 至E 座

余下的住客会迁往赤柱的空置

宿舍。 

�惩教署开始抽起G 及H 

座的空置宿舍，预留给A 

至E 座余下的住客。 
2000 

�惩教署继续抽起A至E座的空置宿

舍不予编配。 

 

2001 

 

  
 
资料来源：惩教署的记录 



附录K 

(参阅第2.38 段) 
 

荔枝角收押所A 至C 座的翻新工程大事年表 
 

日期 事项 

翻新工程 

费用 
  

(元) 

一九九八年十月 建筑署就重新粉饰外墙的电力工程发出第一份施工令 100,000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惩教署征求赞同拆卸A 至E 座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 建筑署就重铺天面发出第二份施工令 332,870 

一九九九年一月 建筑署就以专用油漆重新粉饰外墙发出第三份施工令 992,300 

一九九九年二月 建筑署就以专用油漆重新粉饰外墙发出第四份施工令 499,875 

一九九九年五月 惩教署知会产业署毋须重置A 至E 座  

一九九九年十月 建筑署就更换防火门发出第五份施工令 513,154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 建筑署就重新粉饰外墙的电力工程发出第六份施工令 150,563 
  ------------- 
 总计 2,588,762 
  ======== 
  约260万元 

资料来源：建筑署的记录 

附注：1. 由一九九八年十二月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工程承办商获发五份总费用为250万元的施工令，以
继续进行A 至C 座的翻新工程。 

2. 由一九九九年十月至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工程承办商获发两份总费用为66万元的施工令，以继
续进行A 至C 座的翻新工程。 


